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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一般民眾對司法認知調查」結果摘要分析 

97年「一般民眾對司法認知調查」自7月29日至8月15日針對臺灣地區

23縣市年滿20歲之民眾，進行電話訪問，本次調查共計有效樣本5,230人，

其中1,890人曾赴法院洽公，茲將調查結果分述如下： 

一、有二成六的受訪者自認了解臺灣司法制度，六成八的受訪者表示不了解。 

受訪者對於臺灣司法制度，表示了解者有25.5% （非常了解2.5%及

還算了解23.0%），較前二次調查結果顯有提升，而認為自己不了解者約

占六成八（不太了解57.0%及完全不了解11.0%），則較去（96）年下降。 

依各類基本資料分析，男性受訪者自認為了解臺灣司法制度的比率為

34.0%遠高於女性之16.9%；教育程度、年齡或收入愈高者，其自認了解

的比率亦隨之提高，尤以平均月收入達10萬元以上者，比率高達56.5%；

教育程度為碩士或博士之高級知識份子，自認了解者約有四成二左右。另

從洽公經驗觀察，曾到過法院的受訪者自認了解的比率較高，特別是一年

內曾到過者達37.5%。 

二、八成以上的受訪者瞭解院檢的職權範圍，至於隸屬部門，僅二成二的受

訪者明瞭檢察官隸屬行政院，有六成七的受訪者誤認檢察官隸屬司法院。 

對於法官與檢察官的職權，分別有81.7%及84.0%的受訪者能正確回

應；至於行政隸屬，正確回答法官隸屬司法院的比率達86.5%，但有66.6%

誤認檢察官屬於司法院，只有22.2%的受訪者能正確回答係屬於行政院。

與去年受訪者對於職權和行政隸屬正確回答的比率相較，答對法官職權的

比率下降2.8個百分點，檢察官職權部分與去年相同，而對於法官與檢察

官行政隸屬能正確回答的比率，各較去年上升2.5及1.8個百分點。 

在性別上，女性受訪者答錯檢察官行政隸屬的比率偏高達82.5%，較

男性之73.0%高出9.5個百分點；在年齡層方面，60歲以上答錯的比率最

高，為79.4%，其餘年齡層答錯比率各在七成七左右；教育程度以不識字

或未入學者答錯的比率92.3%為最高，而研究所以上答錯之比率62.5%最

低；每月收入愈低，答錯比率愈高。另從洽公經驗觀察，曾到過法院的受

訪者答錯的比率（74.8%）較未到過法院者（79.5%）低，特別是一年內

曾到過者，比率為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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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受訪者針對十八題有關司法常識問題之平均答對率為70.4%，其中以「法

院有提供民事或家事調解，由調解委員進行調解，取代以訴訟解決紛爭

之方式」答對率近九成為最高，「刑事被告必須自己證明自己是無罪的」

僅四成二最低。 

本調查問項中，除了詢問對法官與檢察官的職權和行政隸屬外，並設

計十八題有關司法常識之敘述，經由受訪者的回答情形，來了解其對司法

實際認知的程度。 

根據調查結果顯示，受訪者對「法院有提供民事或家事調解，由調解

委員進行調解，取代以訴訟解決紛爭之方式」、「法律扶助基金會幫助窮

人聘請律師打官司」、「農產品的廣告，不可以宣稱具有醫療效果」及「普

通法院分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及最高法院」四題答對比率可達87%以上；

但「刑事被告必須自己證明自己是無罪的」及「未成年的繼承人如未向法

院申請限定繼承，就必須負擔被繼承人的所有債務」兩項正確回答的比率

不及五成；此外，近二成五的受訪者不清楚「法院網站可以查詢裁判書」。 

四、高學歷、高收入、中年的受訪者對司法實際認知程度較高，而司法實際

認知程度較低者，則以低學歷、低收入、年長、勞動或無業者居多。 

根據受訪者在二十二題（包含法官及檢察官的職權和行政隸屬及十八

題司法常識敘述）的回答情形，綜合衡量民眾對司法實際認知的程度，依

其答對的題數，將受訪者分成高（20-22題）、中高（18-19題）、中（14-17

題）、中低（12-13題）、低（0-11題）五個等級，受訪者答對各組所占

比率分別為6.0%、18.7%、53.4%、12.1%及9.7%。 

根據統計資料顯示，司法實際認知等級為高或中高之受訪者普遍具有

高學歷（大專以上）、高收入（6萬元以上）、中年（30-49歲）、軍公教

或白領從業人員等特性；反之，認知程度歸屬低或中低者，則以低學歷（國

中以下）、低收入（3萬元以下）、年長（60歲以上）或藍領/無業/家管

者較多。 

依調查結果發現，當司法實際認知等級愈高者，其自認了解臺灣司法

制度的比率亦愈高，而實際認知為最高等級者自認了解的比率為46.5%，

較全部受訪者之25.5%高出21個百分點；反之，當實際認知等級愈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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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認了解比率亦愈低，換言之，司法實際認知與自認了解程度兩者之間存

在正相關。 

五、民眾獲得司法資訊的來源多以「廣電傳播媒體報導」（占72.4%）為主，

其次是經由「報紙書刊雜誌」（占51.9%），再次為「家人/朋友/認識的

人轉告」（占26.6%）。 

受訪者大部分認為「廣電傳播媒體報導」是他們獲得司法消息或資訊

的主要管道，其次是經由「報紙書刊雜誌」，再次為「家人/朋友/認識的

人轉告」，而隨著網路資訊傳遞之進步，透過「網際網路」獲得司法資訊

亦逐漸成長中。 

司法實際認知等級為高或中高之受訪者，利用「報紙書刊雜誌」、「網

際網路」、「學校或大學課程」等閱讀性方式獲取司法訊息者明顯較其他

認知等級頻繁。 

六、有三成六的受訪者曾至法院洽公，其中時間點與訪查時差距於一年之內

者，約占一成左右，而受訪者到法院的次數，以1-3次居多，大約有七成

左右。 

本次受訪者曾到法院洽公的比率達36.1%為歷年來最高，較96年增加

1.3個百分點，其中一年內曾到法院的比率首度超過一成。 

到法院洽公的受訪者具有男性（42.1%）多於女性（30.2%）、高收入

者（月入6萬元以上）多於中低收入者、中年（40至59歲，約占四成三）

多於其他年齡層，不識字及未入學者（22.1%）低於其他學歷（三成以上）

之現象；顯示社會歷練豐富或高社經地位之受訪者較常利用司法資源，以

解決其面臨之紛爭。 

另針對曾經到過法院的1,890位受訪者，了解歷年來到過法院的次

數，表示只到過法院1次的有35.2%，2-3次的34.1%，兩者合計約占七成。 

七、受訪者到法院洽公的類型中，以「訴訟」所占比率最多，達六成。各種

訴訟類型中，以民事事件為大宗（占75.0%）；至於辦理其他事務則以陪

同家人/朋友（35.8%）或當證人（32.0%）居大多數。 

受訪者最近一次到法院辦理事務的類型中，主要為「訴訟（打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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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六成左右，其中以民事事件為主，所占比率高達七成五，較去年增加3.2

個百分點；刑事案件比率為21.4%，較去年減少1.9個百分點。但在248位

表示到法院係因刑事訴訟之受訪者中，有58位依傳票認定至檢察署洽公而

受訪者卻誤以為自己是到法院訴訟。 

受訪者如為辦理其他事務，則以陪同家人/朋友或當證人居多，分別

占其他事務類的35.8%和32.0%，合計達六成八，而參觀法院與去年相同

居第三位，比率占7.8%。 

八、受訪者對於到法院處理訴訟經驗感覺滿意者有50.9%，感覺不滿意者

35.1%，分別較去年增加2.4及減少5.1個百分點；訴訟過程的滿意比率與

民眾到法院次數無明顯關係，但經常到法院訴訟之民眾（10次以上）其

不滿意比率最高，達41.8%。 

請受訪者就其到法院處理訴訟的經驗評估滿意度，有50.9%感覺滿

意，感覺不滿意者有35.1%，滿意高於不滿意15.8個百分點，兩者比率分別

較去年增加2.4及減少5.1個百分點，以感到不滿意者的降幅較為明顯。 

比較受訪者到法院的次數多寡對訴訟經驗滿意情形，發現不論到法院

的次數多寡，訴訟過程的滿意比率都在五成一左右，無明顯差異。但不滿

意的比率會隨著受訪者到法院的次數增加而增加，經常到法院洽公民眾其

不滿意比率最高，達41.8%。整體而言，不論民眾到法院的次數為何，其

滿意比率皆大於不滿意比率。 

九、曾到過法院的受訪者對法院的整體經驗感到滿意的比率為62.1%，遠高於

不滿意者之29.4%；另針對受訪者到法院次數與整體滿意度分析，發現到

法院次數愈多（10次以上），不滿意比率亦愈高（38.1%）。 

觀察受訪者到法院感受整體之滿意情形，有六成二感覺滿意，較去年調

查結果提升1.4個百分點；不滿意比率為29.4%，則較去年下降2.1個百分點。 

依受訪者至法院洽公類型分析，發現僅辦理「其他事務」者，滿意度

為最高（66.4%），其中以「參觀法院」滿意比率最高，達73.8%，僅有

打官司之受訪者滿意比率近六成。另外，打官司和其他事務皆辦理者，不

滿意度為33.1%高於僅打官司（31.5%）或者僅辦理其他事務（25.9%）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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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進一步瞭解受訪者到法院的次數多寡是否影響其對整體經驗的評

價，發現僅到過法院1次者滿意比率最高，達六成五，不滿意的比率亦為

最低，僅有二成六。如受訪者到法院的次數超過10次，對於到法院整體經

驗的滿意比率明顯降低，不滿意比率亦提高。 

十、曾至法院的受訪者，有一成五表示對司法的觀感比他們的預期更好，五

成三表示一樣，二成六認為更差。 

曾經到過法院的受訪者，有一成五表示對司法的觀感比他們原先預期

的更好，五成三表示感覺一樣，兩者合計達67.8%，但有近二成六的受訪

者表示更差。 

調查結果顯示，當只有到訪法院1次者，其表示預期與真實感受是一

樣的比率為57.2%，但到法院超過10次以上者表示一樣的比率則降為

44.9%，認為更好（19.1%）或更差（32.2%）的比率反而較高。換言之，

受訪者到法院的次數愈多，對司法的觀感愈明顯出現預期與真實感受顯著

不同（更好或更差）之情形。 

十一、曾到過法院的受訪者，對「法院提供的志工服務所帶來的幫助」及「法

院職員的服務態度」二項評價最高，滿意度達六成以上；與去年比較，

各項滿意度皆有提升，其中以「法院單一窗口聯合服務中心服務的便利

性」增加9.4個百分點最多。 

曾到法院洽公的受訪者對法院各項服務多持正面的評價，其中「法院

提供的志工服務所帶來的幫助」及「法院職員的服務態度」二項最受肯定，

滿意比率分別為66.7%及61.9%。而「法院的辦事效率」之不滿意比率

（49.0%）高於滿意比率（41.4%），為受訪項目別中唯一不滿意度高於

滿意度者；此外，「法官審判的公信力」及「法院人員的廉潔操守」亦為

受訪者較不滿意的項目，不滿意比率各為40.4%及32.5%。 

與去年調查結果比較，受訪者對法院設施或人員各項滿意度皆有提

升，其中「法院單一窗口聯合服務中心服務的便利性」（57.2%）、「法院

提供的志工服務所帶來的幫助」（66.7%）二項的滿意比率較去年增加7個

百分點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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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訪者到法院處理訴訟的經驗感到滿意之前提下，其對法院各項設施

或人員覺得滿意的比率亦隨之提高。除了「法院的網站提供的資訊與服務」

（44.1%）外，其餘各項認為滿意的比率均在五成以上，尤以「法院職員的

服務態度」、「法院提供的志工服務所帶來的幫助」二項更達74.6%及71.9%。 

觀察受訪者對司法實際認知程度的等級與對法院設施或人員的滿意情

形，發現司法實際認知等級為高或中高者，對「法院的辦事效率」及「法院

提供的無障礙空間」要求較高，滿意比率皆低於各該項滿意比率之平均值

41.4%、53.5%；至於其餘各項設施或人員之滿意度大都呈現認知等級愈高，

滿意比率較高之情形，尤以「法院的網站提供的資訊與服務」一項，其等級

高者的滿意比率（51.9%）較等級低者（19.3%）高出32.6個百分點。 


